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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9/2360229/index.html） 

 

附錄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58 号 

（关于特许权使用费申报纳税手续有关问题的公告） 

 

为做好特许权使用费申报纳税工作，现就特许权使用费申报纳税手续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公告所称特许权使用费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

（海关总署令第 213 号公布，以下简称《审价办法》）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特许权使用费；应

税特许权使用费是指按照《审价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规定，应计入完税价格

的特许权使用费。 

二、纳税义务人在填制报关单时，应当在“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栏目填报确认是否

存在应税特许权使用费。出口货物、加工贸易及保税监管货物（内销保税货物除外）免予填报。 

对于存在需向卖方或者有关方直接或者间接支付与进口货物有关的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的，

无论是否已包含在进口货物实付、应付价格中，都应在“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栏目填报“是”。 

对于不存在向卖方或者有关方直接或者间接支付与进口货物有关的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的，

在“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栏目填报“否”。 

三、纳税义务人在货物申报进口时已支付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的，已支付的金额应填报在

报关单“杂费”栏目，无需填报在“总价”栏目。海关按照接受货物申报进口之日适用的税率、

计征汇率，对特许权使用费征收税款。 

四、纳税义务人在货物申报进口时未支付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的，应在每次支付后的 30 日

内向海关办理申报纳税手续，并填写《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申报表》（见附件）。报关单“监管方

式”栏目填报“特许权使用费后续征税”（代码 9500），“商品名称”栏目填报原进口货物名称，

“商品编码”栏目填报原进口货物编码，“法定数量”栏目填报“0.1”，“总价”栏目填报每次

支付的应税特许权使用费金额，“毛重”和“净重”栏目填报“1”。 

海关按照接受纳税义务人办理特许权使用费申报纳税手续之日货物适用的税率、计征汇

率，对特许权使用费征收税款。 

五、因纳税义务人未按照本公告第二条规定填报“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栏目造成少

征或漏征税款的，海关可以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至海关发现违反规定行为之日止，

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纳税义务人按照本公告第二条规定填报，但未按照本公告第四条规定期限向海关办理特

许权使用费申报纳税手续造成少征或者漏征税款的，海关可以自其应办理申报纳税手续期限届

满之日起至办理申报纳税手续之日或海关发现违反规定行为之日止，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

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对于税款滞纳金减免有关事宜，按照海关总署 2015 年第 27 号公告和海关总署 2017 年第

32 号公告的有关规定办理。 

六、本公告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海关总署 2019 年第 18 号公告附件《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第四十六条“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确认”的规定同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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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按照本公告规定执行。 

特此公告。 

 

附件： 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申报表.doc 

 

海关总署 

2019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9/2360229/201903281704038211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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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申报表 
 

 

应税特许权使用费金额  

币制  

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类型 ☐专利权或者专有技术使用权  ☐商标权     ☐
著作权 ☐分销权、销售权或者其他类似权利 

是否已经过海关审查确定 ☐ 是   ☐ 否 
是否已向海关申请价格预裁定 ☐ 是   ☐ 否  
价格预裁定决定书编号  
特许权使用费合同/协议编号  

合同/协议签订时间  

合同/协议起始执行时间  

合同/协议终止时间  

与进口货物有关的特许权许可方或转让方  

与进口货物有关的特许权被许可方或受让方  

应税特许权使用费支付方式 ☐一次性支付 ☐定期支付 ☐其他支付方式 

本次支付时间  

定期支付计提周期       个月 

本次支付对应的计提周期起止时间  

随附材料清单（有关材料附后）： 

☐特许权使用费涉及的原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编号 

☐特许权使用费合同/协议       ☐特许权使用费发票 

☐特许权使用费支付凭证        ☐代扣代缴税款纳税凭证     ☐特许权使用费其他材料 
说明：  

 

 

对以上申报内容是否需要海关予以保密？            是     否 

 

兹申明对本申报表各项填报内容及随附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申报人： 



4 
 

 
填报说明 

 

一、申报人对特许权使用费合同/协议项下当次支付的应税特许权使用费进行申报。 

二、“应税特许权使用费金额”和“币制”栏目为必填项，填写已支付的金额和币制。 

三、“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类型”栏目为必填项。 

四、“是否已经过海关审查确定”、“是否已向海关申请价格预裁定”和“价格预裁定决定书

编号”栏目为非必填项。 

对于此前已经海关审查确定应税特许权使用费的，申报人应在“是否已经过海关审查确定”栏

目中勾选“是”，并在“说明”栏中填写相关情况，同时提供相应资料。 

对于此前已向海关申请价格预裁定的，应在“是否已向海关申请价格预裁定”栏目中勾选“是”，

并在“说明”栏中填写相关情况，同时提供相应资料。其中，已于此前已获得价格预裁定决定书

的，应在“价格预裁定决定书编号”栏目中填写价格预裁定决定书的编号。 

不存在上述情形的，相关栏目无需填写。 

本次申报如果存在与此前海关审查确定或价格预裁定内容不一致的，申报人应在“说明”栏中

说明不一致的有关内容，包括合同、进口商、贸易方式、商品范围及其他不一致的内容。 

五、“特许权使用费合同/协议编号”、“合同/协议签订时间”、“合同/协议起始执行时间”、

“合同/协议终止时间”、“与进口货物有关的特许权许可方或转让方”和“与进口货物有关的特

许权被许可方或受让方”栏目为必填项。 

申报人应填写载明特许权使用费支付条款的合同/协议或特许权使用费合同/协议的起始执行

时间和终止时间。如果合同/协议约定为一次性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应在“合同/协议终止时间”栏

填写与“合同/协议起始执行时间”栏相同的时间；如果合同/协议未明确约定终止时间，“合同/

协议终止时间”栏目填写为合同/协议起始执行之日后 10年。 

六、“应税特许权使用费支付方式”和“本次支付时间”栏目为必填项，“定期支付计提周期”

和“本次支付对应的计提周期起止时间”栏目为非必填项。 

“应税特许权使用费支付方式”勾选“一次性支付”的，需填写“本次支付时间”栏目，无需

填写“定期支付计提周期”和“本次支付对应的计提周期起止时间”栏目。 

“应税特许权使用费支付方式”勾选“定期支付”的，需填写“本次支付时间”、“定期支付

计提周期”和“本次支付对应的计提周期起止时间”栏目。其中，“定期支付计提周期”栏按月为

单位填写，“本次支付对应的计提周期起止时间”栏填写本次支付对应的合同/协议约定的计提周

期起止时间。 

“应税特许权使用费支付方式”勾选“其他支付方式”的，需填写“本次支付时间”栏目，无

需填写“定期支付计提周期”栏和“本次支付对应的计提周期起止时间”栏，并在“说明”栏中填

写相关情况，同时提供相应资料。 

七、申报人申报应税特许权使用费，需提供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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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税特许权使用费涉及的原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编号； 

1.当次支付的应税特许权使用费对应单份报关单的，提供原进口货物报关单海关编号； 

2.当次支付的应税特许权使用费对应多份报关单或多项进口货物的，应在随附材料清单中填写

与该特许权使用费有关的报关单海关编号及相关货物情况，在“说明”栏填写特许权使用费分摊到

相关报关单或相关货物的分摊方法，并提供分摊特许权使用费所使用的会计原则及客观量化的数据

资料。 

（二）特许权使用费合同/协议、发票、特许权使用费支付凭证； 

（三）企业从税务部门获得的代扣代缴税款纳税凭证； 

（四）对照《审价办法》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就“特许权使用费是否与进口货物有关”

及“特许权使用费的支付是否构成进口货物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条件”提供相关书面说明。 

 

 

 


